
 

中華科技大學航空學院圖儀設備規劃委員會組織章程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院九十八學年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 

第一條  航空學院為增進圖儀設備使用效能，建置資源整合機制，特設置圖儀設備規劃委

員會(以下簡稱本會) 。 

第二條  本會任務如左： 

一、關於圖儀設備預算編列、採購、保管政策之研討。 

二、關於院級實驗室經費提撥、管理及維護政策之研訂。 

三、關於電腦軟硬體設備之採購、使用、維護政策之研討。 

四、其他有關圖儀設備規劃事項。 

第三條  本會成員由院長、各系所主管、各系所推選教師代表各一人等共同組成，院長為

召集人。 

第四條  本章程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五條  本章程經院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 
 
 


